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73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11.13
一、本會第1272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文建會陳報「縣市文化中心整建計畫（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鑒於各縣市文化中心使用迄今已逾20年，確有空間不足及設施老舊情形，亟需整修以改善安全性能及提高服務品質，原則同意本計畫，自96年至99年，以中央公務預算13億元協助縣市政府進行文化中心整建。
(二)有關「充實縣市文化設施計畫」項下之「蘭陽博物館」因屬新建計畫，與本計畫整建性質不同，同意文建會意見，不納入一併辦理。

(三)有關本計畫中央對地方之補助比例，原則同意文建會依據已奉院備查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處理原則」覈實辦理。
(四)本計畫補助範圍宜視個案需求核定，個案安全性與急迫性較高者，應優先補助辦理，並要求於1年半內如期如質完成；並請文建會訂定績效評估機制，依預算執行率及目標達成率核給或收回補助經費。
(五)本計畫原訂於96年辦理評估規劃作業，惟因部分文化中心目前已有改善修復的迫切需求，為提高效率，請文建會於95年底即先行選定亟待整修處，並函請縣市政府先行墊款施工，97年起再予撥付工程補助款。

三、行政院交議，內政部陳報「東沙海洋國家公園計畫（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計畫名稱請修正為「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草案）」，以凸顯所保育之東沙環礁生態系及地景特性。
(二)內政部所報「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草案）」，原則同意，請加速推動東沙環礁之復育及保育相關措施。本計畫未來應優先辦理資源復育、監測與生態研究等工作，並訂定珊瑚礁存活率等相關復育措施之考核指標，俟指標顯示復育措施已達到一定成果後，方考慮推動後續之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工作。
(三)本計畫一般管制區內之既有建築物有超量現象，應儘速進行整體規劃並增加原生植被分佈空間，逐步降低不透水層比率，以達成生態永續島嶼之目標。

(四)本計畫雖已單獨成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然管理組織上應朝向合併設立一處「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統籌東沙環礁及其他可能評估設立的綠島、北方三島、澎湖群島等島嶼或海洋型國家公園，以收整合管理之效。故本案可參照現有各管理處之規模，先確立「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之基本架構，未來隨著管理範圍與實際業務情形，再逐步擴充所需預算員額，請內政部再與相關主管機關協調後，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定，計畫併同修正。
四、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湖山水庫工程修正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臨時提案一）

(一)湖山水庫預估完工後，與集集攔河堰聯合運用，每日可供水約69.4萬噸，為目前政府解決雲林地區之水資源及地層下陷問題所積極推動之重大水資源建設計畫，並已奉行政院90年1月核定在案，原核定期程為91-97年，茲經濟部提請修正計畫執行期程，擬延長6年，於民國103年底完成；經費原列226.4億元(原暫匡列經費162.44億元)，覈實調整為213.4億元。除請經濟部仍需依院頒「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之規定，另案函送工程會辦理專業審議及覈實總經費外，本計畫內容之修正及其所需工期，因屬於非工程因素阻擾，原則同意。

(二)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已依法審議通過，惟部分環保團體及社區民眾仍有質疑，除請環保署積極予以協助外，也請經濟部多與各界人士溝通，俾和諧順利推動本計畫，早日完成以促進地方之繁榮發展。

(三)工程用地仍有若干阻礙，除請經濟部積極辦理，早日排除困難取得用地外，也請協調雲林縣政府，基於推動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國家公共建設計畫之立場，全力協助，早日完成，提高政府之共同執行信譽。
五、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南科高雄園區聯外區域排水改善計畫』檢討規劃報告及工程實施計畫說明書」一案，提請  討論。（臨時提案二）
(一)本案目的乃為防止園區淹水及避免因園區排水而增加區外排水之負擔，本次經濟部所報計畫內容已符合該項要求，原則同意辦理。

(二)本案分二期工程（總期程共4年、總經費共需20.56億元），第一期所需經費14.32億元，符合前述目的，可依行政院93年5月核示「比照南科園區聯外區域排水處理模式，由經濟部編列經費專案支應」，惟因本計畫必須儘速辦理，請經濟部納入「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增辦，優先調整經費支應辦理，用地費與治水計畫用地補助費之差額，則由國科會於相關公共建設計畫項下籌列。第二期所需經費6.24億元亦請經濟部納入「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經費下優先調整支應辦理，惟該期用地費差額（約1.2億元）請高雄縣政府自籌經費支應。

(三)南科高雄園區內及本案新設之滯洪設施，應訂定妥善之營運操作規則，作為未來洪水及平日時期操作利用依據。

(四)本計畫範圍外未列入本案之其它區域排水系統，仍請高雄縣政府全盤規劃檢討，依行政程序陳報需辦計畫，納入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內辦理。
六、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涉及相關橋樑、鐵道、涵洞改建所需工程經費支應原則」與「南湖溪治理工程實施計畫（修訂計畫）及防洪排水次類別公共建設配合治理工程需要橋樑、涵洞改建工程經費支應原則」二案，提請  討論。
(一)原則同意經濟部所報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及防洪排水次類別公共建設配合治理工程需要，涉及相關橋樑、涵洞改建工程經費支應原則，並修正整合如下：

1.現有橋樑、涵洞屬鐵道、國道及省道者，配合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暨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及跨省市河川治理計畫改建所需工程費，除另有特殊原因需專案辦理外，由現有橋樑、涵洞之中央主管機關於年度預算編列相關經費優先配合辦理。

2.現有橋樑、涵洞屬縣（市）、鄉鎮道（含）以下規模者，配合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改建所需工程費，得由「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經費項下全數支應。另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及跨省市河川治理計畫改善所需工程費，除另有特殊原因需專案辦理外，由現有橋樑主管機關配合籌應50%，經濟部(水利署)籌應50%；用地取得經費（包含地上物補償、土地補償費及救濟金），由現有橋樑主管機關依現行規定籌應辦理。

3.現有橋樑、涵洞配合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及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跨省市河川治理計畫改建工程內容，除配合經濟部整體規劃成果辦理外，接受補助改建之工程內容以不超出改建前功能為原則，即橋樑主體工程及原存在重要附屬工程以外工程內容（如景觀工程或周邊與水患治理無關之改建工程等），由現有橋樑主管機關自籌經費辦理。

4.配合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及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及跨省市河川治理計畫改建後之橋樑、涵洞，後續管理維護經費仍由原管理機關主政，並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統籌督導相關維護管理事宜，並請交通部協助。

5.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及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及跨省市河川治理計畫於流域整體改善規劃時，請經濟部將相關橋樑、涵洞一併納入規劃報告中，並先與各部會及相關縣市政府協商後，具體研析所需工程經費額度、來源及實施期程。對於鐵道、國省道所需配合橋樑改建經費請行政院於分配中長程經費額度時優先考量增加，俾利防洪治理計畫效益能整體發揮。

6.以上支應原則，除專案核定計畫可先行辦理外，其他新增計畫均自96年度起開始適用。

(二)有關「南湖溪治理工程實施計畫」（修訂計畫），核有需要，原則同意，並請依下列原則辦理：

1.原南湖溪治理工程實施計畫業奉行政院93年9月21日核定在案，原計畫總經費7億4,890萬元，本次修訂計畫乃經實際執行後，配合苗栗縣政府辦理之5座縣管橋樑改建工程經費籌措及公路總局辦理南湖一、二橋改建，計畫總經費增加為8億6,377萬元。

2.計畫修正內容中，5座縣管橋樑改建之配合工程改列為河川治理工程，所需經費9,140萬元，由苗栗縣政府定額支應2,000萬元，餘不足款項由經濟部(水利署)支應，惟支應金額上限為7,140萬元。另南湖一、二橋改建工程同意交通部公路總局以防洪閘門做為應急方案，並請積極研議籌款辦理根本改善。

3.本案5座縣管橋樑未來維護管理，仍由苗栗縣政府主政。內水排除部分請苗栗縣政府儘速完成規劃，於明（96）年3月底前提出治理項目，優先列入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項下辦理。
（散會：下午3時2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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